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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浙江大学医学院委员会  浙江大学医学院 

关于印发《浙江大学医学院“三重一大”制度的 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党总支、各附属医院党委： 

各系、各办、各附属医院： 

根据学校党委关于构建惩防体系的要求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

究同意，现将重新修订后的《浙江大学医学院“三重一大”制度的实

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浙江大学医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  江  大  学  医 学 院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7 月 4日 

 

抄  送：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校纪委 

浙江大学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4 年 7 月 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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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医学院“三重一大”制度的实施办法 

 
第一条  为建立建全整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学

院党政联系会议决策机制，推进学院领导班子决策的科学化、规范化

和民主化，根据相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修订《浙江大学医学院

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制度的实施办法》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所称“三重一大”制度，是指凡属学院重大决策、

重要干部任免推荐、重点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，必须经学院党

政联席会议集体作出决定的制度。 

第三条  学院重大决策范围与程序 

1、范围 

（1）上级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； 

（2）学院发展规划的制订和调整； 

（3）学院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决定和总体部署； 

    （4）学院改革方案、措施（包括教学改革、科研奖励、经济政

策等）的制订和调整； 

（5）人才队伍建设（包括人才引进、师资培养、职称职级评审

等）、干部队伍建设、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决定； 

（6）学院管理机构和重要学术机构的设置和调整； 

（7）学院办学资源的配置与调整； 

（8）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； 

（9）学院年度工作计划（包括年度招生计划）的制订和调整； 

（10）党政联席会认为需要集体决定的重要事项。 

2、执行程序 

相关职能科室提出草案→分管领导初步审核→相关委员会讨论

(或征求群众意见)→党政联席会议审议 

第四条  学院重要干部任免推荐范围与程序 

1、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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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学院机关科职干部任免； 

（2）学院、系后备干部的推荐； 

（3）学校外重要机构/团体干部的推荐（包括人大代表、政协委

员、各级挂职干部以及援疆援藏干部等）； 

（4）校、院研究所所长； 

（5）党政联席会议认为需要集体决定的人员任免。 

2、执行程序 

（1）科职干部任免推荐执行程序：组织人事办公室提出方案→

分管领导审核→报学校组织部审批→学院公布职位和任职资格→竞

聘或提名产生考察对象→组织考察→党政联席会议研究→发文任免 

（2）学院外重要干部推荐执行程序：学科或系提名→党政联席

会议研究确定人选 

第五条  学院重要项目范围与程序 

1、范围 

（1）学院年度预算、决算； 

（2）学院国内外重大合作项目； 

（3）985 平台建设方案； 

（4）未列入预算的重大项目开支等； 

（5）党政联席会议认为需要集体决定的重要项目。 

2、执行程序 

相关职能科室提出方案→分管领导初步审核（必要时一定范围论

证）→党政联席会议审议 

第六条  学院大额度资金使用的范围与执行程序 

    1、范围 

（1）单项 20 万元以上的预算支出； 

（2）单项 5 万元以上的预算外支出。 

    2、执行程序 

（1）单项 20 万元以上的预算调整 

相关部门提出项目申请→分管领导审核或组织论证→党政联席



 4

会议讨论决定→项目负责人按计划使用→项目实施结束递交决算报

告 

（2）单项 5 万元以上的预算外支出 

相关部门提出项目申请→分管领导审核→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

定→项目负责人按计划使用→项目实施结束递交决算报告 

第七条 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按照“集体领导、民主集中、个别酝

酿、会议决定”的议事原则，集体讨论决定“三重一大”事项。 

第八条  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在组织实施过程中，确需对相关内容

作调整或变更的，由负责实施的学院相关责任部门和分管领导提出理

由和具体建议方案，报党政联席会议重新议定。 

第九条  定期检查本办法实施落实情况。凡属下列情况的，应当

追究责任： 

1、非紧急情况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“三重一大”制度决策程

序，应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而未经集体讨论，个人或少数人擅自作

出决定的； 

2、领导班子成员不遵守、不执行党政联席会议决定或擅自改变

集体决定的； 

3、领导班子成员未能按照党政联席会议的决定和分工及时正确

履行自己职责，造成工作延误和重要损失的； 

4、其他因违反本办法而造成失误或不良影响的。 

责任追究主要依据本人职责范围，明确集体责任、个人责任或直

接领导责任、重要领导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。 

第十条 各系、各附属医院“三重一大”制度的实施办法，由各

单位另行制订，报医学院和学校党委办公室备案。 

    第十一条 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浙江大学医学部

“三重一大”制度的实施办法》（医学部党委[2010]9 号 医学部发 

[2010]18 号）同时废止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